
关于做好 2021 年全市中职学校
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各中职学校、高职学院：

为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持续巩固全市中职学校招

生秩序专项整治成果，进一步规范中职学校招生办学行为，

现就做好 2021 年中职学校招生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切实担当作为

规范中职学校招生秩序是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现实需

要，也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实际行动。各中职学

校应坚持正确办学方向，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

业教育的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强化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

各职业院校校长是本校招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

担当履职。各县市区教育局对规范本地中职学校招生秩序负

全责。要加强对生源学校教师的教育和管理，严禁生源学校

或教师买卖生源，向中职学校索要、收受任何名义的经费或

实物。要加强对中职学校招生和学籍管理工作的督导检查，

对违规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二、统筹招生管理，规范招生行为

宜昌市教育局负责宜昌区域中职教育招生的统筹管理，

审核和对外发布具备招生资质的中职学校及专业。凡在宜招

生的中职学校，招生简章须经市教育局职成教科审核后方能

印刷和发布。强化“三个一律”原则：凡未经市教育局审核

的，一律视为无效招生简章，一律不下达今年的招生计划，

一律不在媒体上公示公告。未经审核盖章发布简章的（或发

布简章内容与审核不符的），经查证属实，核减该校当年招

生计划并通报批评。

切实强化“六个统一”、“六个严禁”，严格规范招生

办学行为。进一步强化招生纪律，严禁向未录取考生提前发

放（预）录取通知书，严禁用预收费的方式提前向考生收取

学费，严禁接收已通过招考平台被其他学校录取的考生到校

报名，严禁与其他不具备中职办学资质的机构或“中介”联

合招生，严禁以专业方向作为专业名称招生。

三、规范招生宣传，坚持正确导向

宜昌市教育局负责宜昌区域中职教育招生宣传的统筹

管理，在宜开展中职招生宣传及招生工作须经市教育局审核

批准，未经批准的，各县市区教育局应坚决制止。市教育局

将统一安排中职学校进校宣传。在规定时间内，各地、各初

中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具备资格的中职学校进校宣传，

不得搞生源封锁和地方保护，不得接受未经市教育局审核批

准的学校进校宣传，不得在规定时间外私自接受中职学校进

校宣传。



要从“就业有优势、创业有本领、升学有通道、终身

发展有基础”的角度客观全面宣传职业教育，准确传递职业

教育的类型定位和价值导向，不得以学校开设有本科备考

班、文化高考班、美术高考（特长）班、艺术高考班、高考

重点班、技能高考班和可采用普通高中的教学模式开展教学

等误导考生和家长。凡虚假宣传、误导欺骗考生及家长的，

一经查实，录取学校必须无条件退档，市教育局将核减该校

当年招生计划、通报批评。

四、落实阳光招生，强化学籍管理

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坚持把发展中职教育作为普及高中

阶段教育和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保

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例大体相当，推动普职协调发展。对

办学质量差、办学行为不规范的学校，市教育局将削减其招

生规模；对在招生、学籍管理和学生资助等方面存在违规行

为的学校，将限制招生或停止招生。各学校须严格执行招生

计划，严禁无计划、超计划和未经批准跨区域招生等乱象。

凡违规招收的学生一律不予注册学籍，并核减该校下一年招

生计划。

所有有意就读中职学校的宜昌市应届初中毕业生，必须

统一网上填报志愿，经宜昌市招考办统一组织录取后，再由

录取学校通知考生到校报名。严格按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做好新生学籍电子注册，严禁虚

报学籍和“一校两牌”注册学籍。新生须在录取学校就读，

第一学期末可办理转学。跨专业大类转专业，原则上在一年



级第一学期结束前办理，同一专业大类转专业，原则上在二

年级第一学期结束前办理。已享受免学费政策的涉农专业学

生原则上不得转入其他专业。

五、从严执纪监管，确保整治效果

市县两级教育局设置监督举报电话，加强监督检查，及

时发现解决招生过程中的问题。市教育局将把各学校的招生

办学行为与专业建设、评先表彰、提质培优等项目挂钩。对

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学校和个人，将依据有关规定进行严肃

处理、问责追责。

附:2021 年宜昌市中职学校招生工作安排

宜昌市教育局

2021 年 4 月 28 日



附件：

2021 年宜昌市中职学校招生工作安排

月份 工作安排

四月
1、印发《关于做好 2021 年全市中职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2、新设专业评审。

五月

1、职业教育宣传活动；

2、2021 年招生工作部署；

3、各校招生简章审核备案。

六月

1、各校招生简章审核备案；

2、公布招生学校、专业和计划；

3、招生宣传

七月

1、各县市教育局统一确定本区域初三学生中考后集中返校时

间，市教育局公布允许进校宣传的中职学校和进校宣传时间；

2、中职学校进入初中学校开展招生宣传。其中职教园区学校

到各区的宣传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

3、志愿填报；

4、网上录取；

5、经录取后，考生到学校报名；

6、补录、征集志愿等。

十月 实地逐校逐班逐人学籍核查。

十一月 注册学籍。


